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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科技大学 2025 年研究生

推免工作具体说明

各学院：

根据教育部、天津市研招办关于 2025年研究生推免工

作安排及要求，结合我校往年推免工作实际，现做出如下说

明：

一、推免名额说明

1.推免生名额下达学院后，各学院应根据《天津科技大

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附件 1）中相关条款规定进行名额分配。

2.各学院申报研究生支教团的学生不占用下达给学院的

推荐名额，支教团系列采取申报时“普通类推免生可兼报”但

推荐时“不兼得”的方式，即各学院最终的上报表中，同一名

候选人只能以普通类推免生、支教团中的一种类型上报。

二、绩点成绩说明

1.“推荐免试研究生申报表”中的“推免平均学分绩点及专

业排名/专业人数”及“综合成绩”两项由学院填写；推免平均学

分绩点采用教务处综合教务系统中“成绩管理-成绩评估-学业

排名-按年级、专业排名”中的推免平均学分绩点，以 9 月 9

日的计算值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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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学院须严格把握推免平均学分绩点排名百分比要求，

不得以对绩点排名百分比小数点部分进行“舍位”的方式将超

出前 30%排名的学生纳入推免资格范围。

三、推免报名表填报及佐证材料审核要求

1.各学院应在推免工作细则中要明确学生上交报名表和

佐证材料的期限时间点，严格制定材料接收、审核和管理流

程，学生报名表及材料一经上交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修改。

2.各学院须指定专人负责审核推免候选人材料，对报名

表中候选人所填业绩内容履行审核签字责任，对候选人所上

交佐证材料履行审核盖章责任。

凡未经审核的报名表和佐证材料均视为无效。

3.加强对推免报名学生已上交材料的保管工作以及各类

分数统计、成绩核算等材料的保密工作。

四、信息公开要求

1.各学院须在学生报名开始前，将推免工作实施细则在

本学院网站和学院办公室（或学生工作办公室）公告栏上同

时向学生公布，对本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遴选工作小组的人

员构成、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名额分配方案、本年度推免工

作进程、重要节点安排、材料上交要求、综合成绩的核算办

法、申诉受理机制等须有明确规定。

2.学院须将推荐结果在学院内（学院网站和学院公告栏

中同时公示）公示满 3天，无异议后方可向校推免工作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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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办公室上报。公示内容须包含拟推荐候选人学号、姓名

和综合成绩（注明学习成绩（占综合成绩 80%）和素质与发

展成绩（占综合成绩 20%）两部分的得分）及分专业排名。

3.推免候选人名单须在校园网公示 7天，根据要求允许

与上传系统工作同步开展。推免获选人如在公示期内被查实

存在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或其他不符合推免条件的情况，学

校将从“推免服务系统”中撤回该生已上报数据，取消其推免

资格。

五、材料报送要求

1.申报特殊学术专长类推免生的，学院于 9月 10日将学

生材料报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学校成立专家审核小

组进行审核认定，并组织学生于 9月 11日进行公开答辩。

2.所有推荐材料需签字、盖章处均应签字、盖章完全，

需签字处不得以盖手章或打印姓名代替，否则按无效材料处

理。

3.“研究生支教团”系列推免材料无需学院整理、报送。

4.学院需报送的纸质材料如下：

（1）推荐 2025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候选

人上报表（附件 8）；

（2）推免候选人个人材料，按以下顺序排序（每位候

选人一套材料，用曲别针别好，不要装订）

①推荐免试研究生申报表（附件 5，正反面打印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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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个人自述；

③入学后至今成绩单（学院统一打印盖章，加盖教务处

公章）；

④报名推荐免试研究生回避关系报备及承诺书（附件 9、

10）；

⑤其他佐证材料（所有材料一经上报后不再退回个人，

获奖证书、四六级成绩单等提交复印件即可）；

⑥如有申请特殊学术专长类的，需提交专家推荐书（附

件 6）。

5.学院需报送的电子版材料如下：

（1）推免候选人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7）；

（2）推荐 2025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候选

人上报表（附件 8）；

（3）全部推免候选人成绩单扫描件 pdf版，以“身份证

号_姓名”命名。

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年 9月 9日


